赤财购〔2016〕716号
赤峰市财政局关于2017-2019年度市本级

印刷业务实行政府采购有关事宜的通知
市本级各预算单位：
2017-2019年度市本级印刷业务继续实行政府集中采购，采购方式按采购金额分类管理，达到公开招标限额标准的（80万）采取公开招标方式采购，未达公开招标限额标准的，10万元以上印刷项目采取竞争性谈判方式采购，10万元以下印刷项目实行定点印刷。为加强定点印刷管理，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 定点印刷范围
1、信封的印制及相关服务；
2、保密类文件资料印刷及相关服务；
3、其他印刷品：包括文件、资料、图表、票证、名片等；
4、出版物印刷：包括报纸、期刊、书籍、地图、年画、图片、挂历、画册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的装帧封面等；
5、包装装潢印刷品：包括商标标识、彩色包装盒（袋）、纸制包装用品、印铁制罐、以介绍产品为内容的广告宣传品等。

二、定点印刷供应商及有效期

本次定点印刷供应商已经由赤峰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详见附件一）。

本次印刷定点供应商定点资格有效期自发文之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

三、定点印刷采购程序

1、计划申报。采购单位通过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采购管理交易系统—监督管理平台”在网上申报印刷计划。填报政府采购计划时，在实施形式中选择“定点采购”，计划经市财政局相关业务科室审核后，下达政府采购项目批准书。

2、采购执行。采购单位收到项目批准书后，由采购单位相关人员组成不少于三人的询价小组，在定点印刷供应商范围内选择不少于三家相应资质的供应商进行询价（供应商所报价格不得超出预算价格），填写采购活动纪录表（附件二），与满足采购需求且报价最低的供应商签订政府采购定点印刷合同（附件三）。

3、验收。采购单位自行组织印刷品验收，填写定点印刷品验收单（附件四）。

4、资金支付。采购单位在“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采购管理交易系统—监督管理平台”中登记合同，上传附件（政府采购活动记录表、询价三家以上供应商的报价单、合同、发票、验收报告），按国库集中支付规定办理资金支付手续。

四、监督管理
任何单位不得将同一预算项目下的同一印刷服务项目进行拆分，以化整为零的方式采取定点采购。
市财政局将对市本级定点印刷情况进行跟踪检查，对采购单位未经批准擅自办理印刷业务的、未在定点印刷供应商印刷的及化整为零的一律不予办理资金支付手续。

赤峰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对定点印刷企业服务和履约情况将定期进行考评。

请各预算单位按照本通知要求，认真做好本单位印刷项目的政府采购工作，对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向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管理科反馈。
附件：1.定点供应商分类名单
2.采购活动记录表
3.政府采购印刷服务合同样本
     4.赤峰市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定点印刷业务验收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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